
  

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气象部门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气象局人

事司批复的 2021年毕业生招聘计划，为满足我局事业单位工

作需要，经研究决定，我局事业单位面向部分高校公开招聘气

象类专业应届高校毕业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内蒙古气象局成立于 1954年，在中国气象局和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实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与本级人民

政府双重领导，以上级气象主管机构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承

担全区气象工作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全区气象工作的组

织管理。区局本级设 10个职能处室，9个直属事业单位，4

个地方机构。全区设 14 个盟市气象局，86 个旗县（区）局，

35个独立气象站。 

二、招聘计划及岗位 

本批计划招聘气象类专业应届高校毕业生 95人，详见《内

蒙古自治区气象局 2021年度事业单位招聘气象类专业岗位明

细表》（附件 1）。专业根据中国气象局人事司《气象部门人

员招录专业目录（2021年版）》（附件 2）认定。 

三、应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

违法犯罪记录； 



2.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和专业条件，符合招聘计划的要

求； 

3.国家统招的 2021年应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以

上学历（包含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含择业期 2年内未落

实工作单位，持有空白的毕业生就业协议，可按应届毕业生进

行派遣，且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

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

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双学

位毕业生以第一学位为准。国（境）外留学毕业生应取得国家

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4.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5.符合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失信被执

行人，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员，

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不

得报考。此外，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

聘岗位。 

回避关系是指《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六条有

关规定，凡与聘用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和其他亲属关系的应聘人

员，“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

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

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 



四、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公告 

在中国气象局、气象人才网、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门户

网站、部分高校发布招聘公告，在线接收简历。 

（二）报名 

1.采用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现场面试的方式进行。 

2.报名方式：报考人员需将填写好的《内蒙古气象局气

象类专业毕业生招聘报名登记表》（附件 3）和个人简历电子

版（须含本人照片及基本情况、四六级证书、就业推荐表及成

绩单）一并发送到 370996892@qq.com 邮箱进行报名，报名截

止时间为 11月 25日，邮件名称统一格式为“学校-专业-学历

-姓名-手机号-报考岗位”。 

（三）资格审查 

用人单位根据报考人员情况，结合岗位需求进行资格审

查，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电话告知参加考试。 

（四）考试 

采取直接面试的考试方式，现场面试时间待定，具体时

间地点另行通知。 

面试前将进行资格审查，考生在现场资格审查时应提交

以下材料： 

1.个人简历 9份（须含本人照片及基本情况，四六级证

书、就业推荐表及成绩单复印件）； 

2.身份证、学生证及在校证明原件； 

3.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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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绩单（加盖公章）原件； 

5.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就业推荐表原件。 

6.学校就业部门加盖公章的就业协议书全份。 

提供材料均需真实有效且缺一不可，否则取消面试资格。 

（五）体检及考察 

根据考试成绩，按 1：1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选。体检工

作由自治区气象局统一组织，体检参照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标

准执行。体检合格者，由自治区气象局组织考察，并对其资格

条件进行复查。体检、考察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资格。 

（六）公示 

根据考试、体检和考察结果，由自治区气象局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研究确定拟聘人员，报中国气象局批复同意后，在中

国气象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 

（七）聘用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签订

聘用合同。所有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 5年。被聘用人员按相

关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一并计算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

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咨询电话：段老师 0471-3335229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 

2020年 11月 10日 


